日本海上自衛隊海外作戰任務研析
鄒濬智
提　　要：

一、近年日本海上自衛隊執行之重要任務如支援印度洋反恐聯軍任務及索馬尼亞

打擊海盜行動，背後均有其深刻的涵義。日本自衛隊近年來之發展軌跡，令人懷

疑其有躍升軍事大國之野心。

二、從近年來關於日本海上自衛隊建軍整備之新聞摘要及相關學術研究中，可以

歸納海上後勤支援條件與特色，與我軍海上後勤能力相較，將可獲得日我雙方海

軍後勤運補優劣係數。

三、針對日本海上自衛隊近年來積極出兵海外、展示其海上國力，我方應有之認

知(一)日本企圖架空和平憲法、(二)日本企圖加快成為軍事大國的進程、(三)日

本企圖影響區域戰略平衡和穩定等三點。

關鍵詞：反恐任務、打擊海盜、索馬利亞護航、海上後勤補給、軍國主義
壹、前言

日本與我國毗鄰，其一切行動對我國均有相當之影響。戰後日本受麥帥之指令創

設新軍，歷50餘年，其陸海空防衛力之增強已臻現代化水準〔註一〕，且正在逐

次進行負起分擔1,000浬海上航路之防衛任務，其發展對亞洲之安危有密切關係，

故吾等不得不關注其動向，探究日本之建軍對亞洲到底有益或有害。

日本自二戰結束之後，便以「重經濟、輕軍事」的原則重返國際社會，並且發展

成一個經濟大國。然而自冷戰結束後，日本面臨到一個新的國際環境。1991年波

灣戰爭中，日本雖然提供130億美金的金援，但其一直拒絕派遣自衛隊加入聯軍，

隨後遭到世界各國的指責。以此為契機，日本開始改變過去40年來的外交政策，

試圖恢復成為一個國際社會認可的「正常國家」〔註二〕。

在這個轉變下，日本的防衛政策也有所改變。除了訂立新法使自衛隊得以參與聯

合國維和任務之外，同時也開始擴大自衛隊的防衛功能，包括了飛彈防禦、周邊

事態等，而海上自衛隊在這波轉變中也負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亞洲的一些國

家似乎對近年自衛隊的轉變感到憂心，並且認為是一種軍國主義的復甦。

現今日本已成為世界經濟大國，故一般認為日本部分右翼人士可能有再度使日本

形成軍事大國之企圖，進而讓軍國主義復辟。筆者擬藉近兩次日本海上自衛隊海

外派遣任務：支援印度洋聯軍反恐任務及索馬利亞護航行動，作一客觀分析，探

討日本在東亞軍事版圖上的地位及其海上自衛隊對區域軍事所發揮的影響。同時

並希望藉本論文之研究，對日本及國軍海上後勤運補問題進行深入研析，以供有

關決策之參考。

貳、日本海上自衛隊軍情簡述

一、日本海上自衛隊發展背景

日本軍隊稱自衛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扶植發展起來的。1945年日本戰

敗投降後，軍事機構全部解散。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希望日本重新發展軍

事力量。同年，日本組建警察預備隊，後改稱保安隊，1952年成立海上警備隊，

1954年建航空自衛隊，同年頒布《防衛廳設置法》和《自衛隊法》，將保安隊和

海上警備隊分別改稱為陸上自衛隊和海上自衛隊，將陸海空三軍定名為自衛隊〔

註三〕。自衛隊重整軍備過程詳如下表〔註四〕：

日本自衛隊的最高統帥是首相，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是內閣會議，「安全保障會議

」是內閣在軍事上的最高審議機構，成員有首相、外務大臣、財務大臣、內閣官

房長官、國家公安委員長、防衛廳長官等(防衛廳於2007年改為省)。防衛廳相當

於國防部，長官為內閣成員，參謀長聯席會議由主席和陸、海、空軍參謀長組成

，負責擬定作戰、訓練和後勤計畫，蒐集研究軍事情報，統一指揮多軍種聯合演

習。

日本自衛隊實行志願兵役制，陸上自衛隊服役期限為2年至3年，海、空自衛隊為

3年，根據個人希望可延長一次，延長期限為2年。截至2002年3月，日軍編制兵力

為28.3萬人，其中軍人為25.9萬人、文職為2.4萬人。實有兵員約24萬人：陸上自

衛隊約有14.8萬人，海上自衛隊約4.4萬人，航空自衛隊約有4.5萬人。此外，自

衛隊另有預備役軍人5.3萬人，防衛廳機關和直屬機構編制7千多人。

2006年3月27日，日本防衛廳設立統一指揮陸海空自衛隊的統合幕僚監部(聯合參

謀本部)，取代過去的統合幕僚會議。日本陸海空自衛隊的幕僚長過去分別聽從防

衛廳長官指揮，各自向所屬自衛隊下達命令。統合幕僚長在防衛廳長官授權下，

統一指揮陸海空自衛隊，並在「緊急」情況下組建「統合任務部隊」，執行彈道

導彈防禦、大規模地震救災、國際救援等任務〔註五〕。

二、日本海上自衛隊之編成

日本海上自衛隊是日本的準軍事海上部隊，受日本防務省(即國防部)指揮。1954

年，在美國的扶植下，日本正式重建海上自衛隊。初期，它只是一支用於近岸防

禦的小型海上力量，但是經過幾十年快速擴充，目前已儼然成為一支兵種齊全、

裝備先進、訓練有素的遠洋進攻型海上力量，其掃雷能力居世界前列，反潛能力

僅次於美國，已成為亞洲最強大的海上力量。

日本海上自衛艦隊主要擔負海上機動作戰任務，地方隊則擔負近海防禦任務如沿

岸防禦、基地警戒、反潛護航、掃雷、後勤補給、裝備維修等。海上機動作戰包

括反潛護航、海峽封鎖、保護1,000浬海上交通線、水面打擊、掃雷布雷等，這些

作戰以海上自衛隊為主，其他軍種協同實施。根據日本南北狹長的地理特徵以及

考慮到未來海上作戰的需要，日本將海上自衛隊的主要作戰兵力相對固定地部署

在橫須賀、吳港、佐世保、舞鶴、大五大海軍基地和鹿屋、八戶、厚木、岩國、

館山和那霸六大航空基地，其中尤以橫須賀和佐世保是兵力部署的重點。日本海

軍一半以上的主戰艦艇和3/4的反潛作戰飛機都部署在橫須賀和佐世保基地以及周

圍的航空基地內。橫須賀是日本海軍艦艇部隊的指揮中心，設有聯合艦隊司令部

、護衛艦隊司令部和潛艇艦隊司令部，同時它也是美國第七艦隊在西太平洋的主

要海軍基地。日本首都東京以及橫濱、名古屋等大商港都在橫須賀警備區內，戰

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日本海軍的重點設防區。

日本海上自衛隊編制員額45,752人，實際兵力 43,668人，其中包括約3,000名女

性軍人〔註六〕。海上自衛隊由海上自衛隊參謀部、1個自衛艦隊、5個地方隊、

1個教育航空團、1個練習艦隊和其他直屬部隊(通信、後勤和院校)等組成。自衛

艦隊由護衛艦隊、潛艇艦隊、航空隊和直轄隊組成。其中，護衛艦隊下轄4個護衛

隊群；潛艇艦隊下轄2個潛艇隊群；航空隊下轄10個P-3C航空隊、5個HSS-2B航空

隊、6個航空訓練隊、1個航空訓練支援隊、1個航空運輸隊、1個航空掃雷隊；直

轄隊為自衛艦隊的直屬部隊，包括掃雷隊群、運輸船隊和補給部隊。地方隊共有

5個隊，每隊通常編有二個護衛隊、1-2個掃雷隊及警備隊等。

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大中型艦艇數量位居世界第三，其中驅逐艦和護衛艦裝備先

進，均採用隱形、新材料、電腦、垂直發射等高新技術，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

。大部分軍艦是近十多年裝備的新艦，有的艦艇甚至比美國的艦艇還新。潛艇有

最新的「大潮」級1艘、「春潮」級6艘、「夕潮」級

10艘、「渦潮」級2艘(訓練)。潛艇均設六具533毫米魚雷發射管，配備日89制式

重型魚雷、「魚叉」式反艦導彈共20枚。飛機330架，其中85％為岸基飛機，約2

80架。岸基飛機中，反潛機158架(P-3C反潛巡邏機100架)，各種支援飛機120架。

日本海上自衛隊固定翼反潛飛機和反潛直升機的配置數量，除美國海軍外，其他

國家海軍難以比擬〔註七〕。

海上自衛隊參謀部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最高指揮、管理機關，主官是海上自衛隊

參謀長(上將軍銜)。自衛艦隊是日本海軍第一線機動作戰部隊，是日本海軍的主

力，它可以進行海上、空中和水下立體的聯合作戰。艦艇噸位占其海軍總噸位的

2/3以上，飛機占其海軍總數的60％以上，人員約占海軍總數的40％。地方隊是日

本海軍的地方性防禦部隊，直屬海軍參謀長領導，主官為地方總監(中將軍銜)。

三、支援印度洋反恐聯軍始末

911事件發生後，小泉內閣立即提出《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自衛隊法修正

案》、《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等三項法案，根據此等法案，日本得派自衛隊在

戰時至海外執行反恐任務，對美軍提供燃油及食物等的補給、運輸、搜救、人道

救援、偵察以及醫療等支援。在國會通過上述法案後，小泉政府隨即當年11 月上

旬陸續派遣船艦及自衛隊員至印度洋地區從事後勤支援任務〔註八〕。2001年11

月9日淩晨，由「鞍馬」號、「霧雨」號導彈驅逐艦以及「濱名」號大型補給艦組

成的特混艦隊駛離位於長崎縣的佐世保海軍基地，踏上了繼1991年波灣戰爭後日

本海上力量的又一次大規模海外派遣歷程，具有相當程度的軍事意義〔註九〕。

日本政府於2003年、2005年和2006年先後3次延長出兵海外的法源依據，2007年日

本內閣官房長官町村信孝在未能就延長任務效期達成協議後，撤回在印度洋負責

後勤支援反恐聯軍的日本船艦。根據國會通過的「反恐法案」，日本自衛隊被授

權對在阿富汗展開反恐作戰的美國及其他國家艦船，提供海上加油後勤支援作業

(如圖一)。這項反恐法案2007年11月1日效期截止，由於掌控參院的反對黨認為日

本不該參與「美國的戰事」，反恐法案未能獲得延期〔註十〕。日本防衛省公佈

近六年供油活動中，日本自衛隊的供油次數794次，供油總量達4.9億公升，總耗

資達600億日元〔註十一〕。

四、索馬利亞海域打擊海盜始末

索馬利亞因國內政局動盪，愈來愈多索國民眾投身海盜的行列。自2008年起，索

國海域的海上盜劫事件發生頻率日益增多，受害對象不止商船，索國海盜還幹起

擄人勒贖的勾當。因此，愈來愈多的國家派遣軍艦前往無法律狀態之索國海域打

擊海盜。日本的假想敵國之一－中國也於2008年12月26日派出3艘軍艦前往〔註十

二〕。

在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的授意下，日本政府迅速在2008年11月20日起草《海盜行為

防止活動特別措施法案》(暫名)的草案，2009年提交國會審議通過。3月14日，日

本「漣」號驅逐艦(如圖二)和「五月雨」號驅逐艦從西南部廣島縣吳港基地出發

，前往索馬里海域執行為期5個月的護航任務。兩艘驅逐艦各搭載1架SH-60K型反

潛直升機、1艘快艇和約200名船員，4月初抵達索馬利亞附近海域亞丁灣〔註十三

〕。

日本外務大臣中曾根弘文於4月3日和訪日的吉布地官員簽署合作協定，日本將派

遣約150名自衛隊員駐紮吉布地，負責P3C反潛機的維修和後勤工作，日本護衛艦

也獲准停靠該國港口接受補給。防衛大臣濱田靖一2009年4月17日下令日本海上自

衛隊著手準備事宜，5月派遣2架P3C反潛機前往吉布地共和國以展開對付索馬利亞

外海海盜，保護日本民間船隻。這2架反潛機將以吉布地共和國為活動據點，6月

起和已在當地展開護船任務的2艘護衛艦共同進行打擊海盜的任務〔註十四〕。日

本的這項護船活動將創下P3C反潛機為實際任務派遣海外的先例，P3C反潛機將負

責由空中對出沒索馬利亞外海亞丁灣的海盜船的警戒任務，將取得的情報提供日

本軍艦和日本民間船隻參考。

參、研究與探討

一、日本海上出兵行動分析

(一)支援印度洋聯軍反恐任務分析

1.時機敏感：

日本海上自衛隊作戰艦艇赴海外活動主要有三種形式，即遠洋訓練、海外演習和

執行特定任務。在此之前唯一一次作戰艦艇赴海外執行特定任務係1991年波灣戰

爭後派遣6艘艦艇組成掃雷艦前往掃雷，此次派兵恰值戰時，是日本海上自衛隊二

次大戰後的一大突破。

2.從維和到參戰：

此次派兵係因應美國要求，以美日安保條約同盟的相關規定為依據而實施的，這

是美日軍事聯盟在全球軍事活動落實合作的首例。日本海上自衛隊為美國海軍基

地及艦艇提供物資補給、醫療服務、情報蒐集等支援，雖然活動屬戰爭支援性質

，但其實質與參戰無異，這和之前波灣掃雷活動係應聯合國維和性質的要求大不

相同。1990年共同新聞社針對日本派兵至波灣掃雷的民調顯示，59％的人相信對

多國聯軍提供資金是適當的，但有高達83％反對派遣自衛隊；對照2001年日本經

濟新聞對派兵支援反恐任務的民調，有高達63％支持動員自衛隊支援美國部隊，

這顯示出日本不再死守和平主義，而是積極的想在軍事上對國際有所貢獻和影響

〔註十五〕。

3.影響東亞軍事版圖：

日本國憲法中，雖然明言規定放棄戰爭，但並未放棄自衛權，日本擁有國際法上

主權國家之自衛權的權利〔註十六〕。儘管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任務和權限被嚴格

限定在為美英等多國海軍艦艇提供燃料及後勤保障服務，但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裡

，日本海上力量卻實現了在印度洋廣闊海域的海上軍事存在。從「白根」級、「

村雨」級到「金剛」級，從老式導彈驅逐艦到最先進的「神盾」級驅逐艦，幾乎

所有的日本主力艦艇都參與到印度洋海上支援的輪換機制中，不但達到了日本艦

隊遠洋訓練的目的，同時也積累了從南海到印度洋到阿拉伯海這一重要海上通道

的大量水文與情報資料〔註十七〕。

即便日本政府支持海外派兵的新法案未能通過，日本海上自衛隊今後仍然可以依

據正在醞釀中的「日印軍事合作協議」進入印度洋。按照該協議草案，日本將允

許印度在參與亞太地區聯合軍事演習時使用日本的海軍基地。做為回報，印度將

提供類似規模的港口和基地，供日本海上自衛隊和海上保安廳使用，並允許日方

在印度洋海域進行搜救、聯合反恐演習、為日本運輸船隻提供護航活動。可以說

，因為此次派兵，「長期保持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已經成為日本防衛省海上

幕僚監部的既定《反恐特別措施法》方針，並不會因為該法的失效而輕易改變。

(二)索馬利亞打擊海盜行動分析

1.以商業需求包裝軍事企圖：

日本軍艦護航的商業原因可以理解，根據國際能源署的報告，日本為世界第二大

石油進口國，日平均石油進口量在430萬桶以上，其90％的原油進口來自中東地區

。按照日本防衛相濱田靖一的說法，「索馬利亞附近海域海盜活動危及國際社會

和日本，保護日本人的生命和財產是自衛隊重要職責。〔註十八〕」然而此次護

航等於是二戰後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直接以軍事力量正面保護日本和日本人的

利益。表面護航、保護商業利益，背後實際隱藏讓自衛隊成為「正常」武裝力量

所做的試探企圖。

2.具體強化美日軍事同盟：

2009年2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訪問日本時，稱「理解日本受到制約，但希望加大參

與維和行動的力度」。希拉蕊還表示，希望能把外國船隻也列為日本海上自衛隊

艦船的護航對象，表示「希望加以考慮，對他國船隻也能實施保護。」日本防衛

相濱田靖一當即做出積極回應，稱「在研討新法案時將做考慮。」日本正式發佈

消息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杜吉德13日發表聲明稱：「美國歡迎日本參與打擊海

盜。」聲明讚揚日本做為24國組織「索馬利亞海域海盜聯絡小組」一員，「迄今

為止也為國際社會打擊海盜做出積極貢獻」。隨著深陷經濟危機，美國對外不得

不採取戰略收縮態勢的同時，也希望能借助更多盟友的力量，分攤她在維持國際

和平上的經費、資源重擔。同時，美國希望日本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做為東北

亞區域安全的主軸〔註十九〕，故美國極力扶持日本承擔大國責任。因此美日在

涉及安保條約的諸多問題上相互配合度愈來愈高，合作也從紙上漸漸落實到具體

兵力協同執行任務。

3.開啟中日韓軍事合作可能：

2008年年底，中國派出驅逐艦赴索馬里海域，時隔3個月，日本也派出軍艦。在日

本軍艦出發前一天，韓國一支特遣隊乘驅逐艦從韓國南部的鎮海軍港出發，前往

索馬利亞附近海域執行反海盜任務，這也是韓國首次派遣戰艦赴海外執行任務。

中日韓同赴索馬利亞打擊海盜，足見東亞力量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明顯增強，行動

過程中這三個鄰國之間互有合作：韓國期望日本能為韓國海軍驅逐艦提供供油支

援；而在打擊索馬利亞海盜的問題上，日本海上自衛隊願意與中國海軍以資訊交

換為主進行合作。日本共同社報導稱，日本將向美軍主導的海上聯合部隊和歐盟

海上部隊諮詢海盜動向、各國艦船的活動情況等資訊，並考慮請中國提供在護航

活動中蒐集的資訊，同時將海上自衛隊獲得的資訊予中方共用。共同社報導說，

中日雙方在工作級別的調整已基本達成一致，希望通過現場合作以加強護航等反

海盜行動，同時培養中日之間的信賴關係〔註二十〕。

二、日我海上後勤運補優劣分析

(一)日本海自後勤運補優劣分析

日本因為擔心武器、彈藥及電子器材太過仰賴進口，所以除對進口之軍事裝備要

求與盟邦一致，且嘗試自行發展國防工業。但由日本本身自行製造之武器裝備，

成本是進口的5倍，因此日本大藏省(財政部)一直主張從外國訂購武器及裝備。不

過從事國防科技研究及發展的技術人員仍希望由日本自行製造，這在日本產生不

少內部衝突。就海上自衛隊而言，由於艦艇造價相當高，日本自知不可能以低成

本造出一流艦艇，只好定出「適中價格」原則─既無能力製造一流艦艇，只好偏

重購買或製造戰時急用型艦艇，雖然性能稍差，但多造幾艘，以量取勝〔註二一

〕。

依照日本海上自衛隊目前的編制體制，自衛艦隊平時與擔負艦隊後勤支援及地方

警戒任務的各地方總監部均歸屬於防衛廳長官領導，這一編制體制曾受到許多國

外軍事家的非議。日本海上自衛隊指揮官曾就此解釋說：「在戰時，各地方總監

部將臨時劃歸自衛艦隊長官指揮。」1999年3月能登半島海域的不明船隻事件就證

明了這一點。當時各地方總監都應自衛艦隊長官的命令派出了所需的兵力歸自衛

隊長官指揮。但在執行長時間、遠距離的作戰任務時，在部隊調遣和包括維修、

補給在內的後勤保障方面均存在著運作上的困難。即便是在模擬演習當中，從平

時到戰時的體制轉化也很難順利進行〔註二二〕。

從兩次海外派兵的情況來看，雖然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戰鬥能力已能適應各類任務

需要，但要真正成為實戰部隊，在人員編制、裝備體系、教育訓練、後方支援等

多個環節都存在極需改進之處。海上自衛隊目前僅存「依任務編成」和「依兵種

編成」為編制編成的二個原則，但這種編成很難適應長期赴外作戰的需要，也無

法和目前大部分自衛隊訓練內容相結合。臨時編成的部隊由於各自訓練內容不同

，很難迅速的將訓練成果應用於實戰，這對部隊戰鬥力量產生不好的直接影響。

(二)我國海軍後勤運補優劣分析

海軍後勤司令部於民國95年1月裁撤，原下轄左營、蘇澳、馬公、基隆後勤支援指

揮部及戰鬥系統工廠於97年2月1日改隸海軍保修指揮部，執行軍種專用後勤業務

〔註二三〕。目前擔負海軍海上後勤運補任務的艦船為自製武夷號快速運輸艦、

4艘自製人員運輸艦：凌雲號、雲峰號、武岡號和新康號，此外還有1艘情報蒐集

艦、7艘遠洋拖船和1艘海測艦達觀號〔註二四〕。戰時則編成62、63特遣部隊，

分別負責台灣南北海上特遣任務。特遣部隊下設有若干支隊，執行軍政要員輸送

、實施心戰、勞軍、搜救及其他臨時緊急任務。平時動態編組若干坦克登陸艦、

交通運輸船、油船等，負責台灣各外島物資、人員運送任務，每年3-9月漁汛季節

再增編登陸艇1艘。此外，我國海軍並納編商船、油船及漁船，以做為後備海運力

量〔註二五〕。目前我國海軍主要海上後勤任務為外島駐軍運補，另我在福建沿

海共據有大小20餘個島嶼，為此我軍每年均派出大量艦船對島上駐軍進行運輸補

給。

過去我國海軍作戰艦艇均在基地實施補給，因此相關輔助艦船的數量及噸位有限

，基本上不具備海上伴隨補給能力。近年來作戰艦艇的海上補給得到重視，武夷

號的建造服役是一個指標。該船總噸位9,300噸，滿載排水量17,000噸，可載各種

油料6,000餘噸以及各類彈藥和主副食品。該船共有4座海上加油站及2座物資傳送

站，傳送站每小時可傳送10噸重物資，船上還有垂直補給直升機甲板1座〔註二六

〕。總體看來，我海軍海上運補能量尚差，只敷進行外島海上運補任務。

肆、日本海自擴展軍權我方應有之認知

一、日本企圖架空和平憲法

日本憲法之所以被稱作和平憲法，乃在其第9條規定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

力威脅或武力行使做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註二七〕。二戰結束後，日本走向

和平發展經濟的道路，和平憲法未曾受到挑戰。但冷戰結束後，日本通過派遣海

上自衛隊參加維和行動，使自衛隊的活動空間限制被打破。1997年美日共同發表

的《美日防衛合作方針》和1999年日本國會通過的《周邊事態法》揭示自衛隊專

事防守的原則已經破局。911事件後，日本又通過一連串法案，全力配合美國軍事

行動，日本和平憲法實際上已被完全架空〔註二八〕。

二、日本企圖加快成為軍事大國的進程

日本向軍事大國前進的企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自冷戰後日本第一

次海外派兵，其防衛戰略已開始轉變。至911事件後，日本海上自衛隊前進印度洋

、陸上自衛隊進駐伊拉克，其海外干預的野心及傾向表現的愈來愈明顯。第二、

日本不斷擴張海空遠程武器系統，力求建立一支海空聯合、具遠程打擊力量的新

型部隊〔註二九〕。根據日本中期(2005-2009年)防衛力量整備計畫，為防範恐怖

活動，日本大幅提升自衛隊人數。第三、2007年防衛廳升格成為防衛省〔註三十

〕，代表日本政府賦予其更大的權限，提高其在中央的地位。

三、日本企圖影響區域戰略平衡和穩定

隨著美國全球軍事重點轉向亞洲，美國更加重視日本在亞洲乃至全球的軍事作用

，因而美國的態度等同認同日本架空和平憲法的意圖。若日本利用美日同盟更加

頻繁的派兵海外，勢必增加包括我國在內諸多周邊國家的疑慮，屆時勢必形成以

美日為一方、中國及周邊國家為一方的大對抗。美日同盟關係的強化，反倒成為

區域軍事失衡的不穩定因素，造成東亞的分裂〔註三一〕。

伍、結語

建立多邊的安全保障合作、充實美日安全保障合作關係、維持高效率的防衛力量

等三個主要安全支柱，成為日本在21世紀安全保障政策與防衛力量的新方向〔註

三二〕。日本現今已是名符其實的軍事大國，其海上自衛隊有二個獨冠全球的優

勢：其一：具有世界最強實力的掃雷部隊，掃雷技術和能力世界第一。其二：常

規潛艇操控性能及火力不遜於核潛艇。就戰略觀點分析，日本積極從事海上自衛

隊之軍事整備，除滿足美日同盟的協定要求外，就國家利益而言還具有其他主要

戰略目的：

一、增強獨立維護領土能力

日本與南韓、中共及我國有竹島、釣魚臺等島嶼主權之爭。竹島現有韓國當局派

警備部隊駐守；釣魚臺島嶼主權之爭美國於1972年將沖繩歸回日本時，美國即承

認日本有對釣魚臺的行政權，美國也曾對東京明確表示如因釣魚臺而發生衝突，

美日聯盟將因第五條「防衛日本」而有所行動〔註三三〕。但1978年計有108艘中

共武裝漁船進入釣魚臺海域時，美國以「不介入他國領土問題」為由婉拒介入，

近年來中共的海洋調查船及海軍艦艇以及北韓間諜船在日本周邊及釣魚臺附近海

域活動頻繁，日本正面臨主權遭受侵犯之危機，美日雖有安保體制，但類似這種

歷史衝突，很難期望美國介入。因此，日本必須建立一支能適切獨自維護領土海

上自衛武力，以因應美國為本身利益而不願介入的可能性。

二、維護海上運輸航線安全

日本係人口稠密且無法生產足夠糧食的海島型國家，因而重視能源、糧食、海運

等課題。以石油為例，日本每年石油使用量超過2億噸，全仰賴國外進口，其中八

成以上遠從中東以油輪運入，保護石油運輸路線就是所謂的「海運線防衛」〔註

三四〕。但東南亞自1997年金融風暴後，區域經濟衰退，直接導致海上犯罪率升

高，在麻六甲海峽與南海發生的海盜行為越來越多，日本必須保護自麻六甲海峽

進入日本市場的國際貿易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在不希望完全仰賴美國來保護其在

東南亞龐大利益的前提之下，日本必須積極整備海上自衛隊，以提升自身的戰力

，因這除了能為美日軍事合作提供支援外，更能保障將來因戰事而撤僑或維護海

上運輸航線的安全。

三、因應中共擴張軍備的威脅

日本1,000浬航路安全防衛路徑部分與中共近海防禦擴張的勢力範圍重疊。中共積

極擴張在南沙海域勢力，更扼制日本通往中東油源航路的咽喉，隨著中共海空兵

力現代化，紅潮的威脅變得愈來愈不可忽視。日本一直擔心中共將採用武力解決

東海領土、領海主權的爭端。因此，若日本不具有海上國防實力，就無法在將來

處理這些爭端、爭議。

由於戰後日本並未正視其歷史錯誤，周遭國家對日本軍備發展存有猜疑至今未完

全消除。日本的國防姿態愈來愈高，當然引起鄰國產生軍國主義是否復甦的聯想

。日本現今應以其雄厚的經濟力量，為東亞地區的平衡發展做出貢獻，並與鄰近

國家建立互信措施，使國防政策更具透明化。若日本能積極進行國際間防衛交流

及軍事演習，從事區域安全對話，使東亞各國了解其基本防衛政策，或能避免因

誤解造成的盲目軍備競賽，為亞洲與世界的穩定發展與和平繁榮做出具體且長遠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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